附件1
2026年北海涠洲岛海洋大气污染物沉降监测站运行维护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bookmark: OLE_LINK1]一、项目要求

	标的
名称
	数量及
单位
	项目技术要求

	2026年北海涠洲岛海洋大气污染物沉降监测站运行维护服务项目
	1项
	1、 项目概况
为保障北海涠洲岛海洋大气污染物沉降监测站的大气沉降仪器设备运行正常。我站采购2026年北海涠洲岛海洋大气污染物沉降监测站运行维护服务项目。
2、 项目内容
对北海涠洲岛海洋大气污染物沉降监测站的大气沉降仪器设备开展运行维护工作，包括环境空气采样器、湿沉降自动监测仪等设备的运行检查、清洁保养、耗材更换等工作，以及保障大气站仪器设备安全、水电和网络，保障仪器运行正常。
3、   工作要求
    1.乙方在运行维护及管理期间，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制订的操作规范，对所管理的大气沉降监测仪器设备进行规范操作、精心维护，保障系统及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
2.乙方在运行维护管理期间应保证仪器设备能客观反映真实大气状况，不得弄虚作假。
3.运行维护期间北海涠洲岛海洋大气污染物沉降监测站所发生的供水、供电、网络以及站点安全值守等所有的费用（除特别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产生的维修费用外），均由乙方支付，本合同外其他费用采购方均不再承担。
4.乙方须始终承担监测数据的保密责任，不得以任何方式和渠道向外界传递任何监测数据或用于商业用途。乙方在运行维护管理期间应保证仪器设备能客观反映真实水质状况，不得弄虚作假。
5.乙方须确保2名运行维护人员，保证人员稳定且能力符合要求，如乙方指派的运行维护人员无法胜任运行维护工作，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运行维护人员。
6.运行维护人员在非监测月份，每月至少开展一次仪器设备的日常保养与维护，并做好运行维护记录。
7.运行维护人员在监测月份（2026年5月，8月，10月和2027年2月）大气沉降监测仪器采样期间，每天检查仪器的运行情况，保障仪器正常运行，并做好运行维护记录。干沉降采集为监测月份内每月连续采集10个干沉降样品，每个样品采集时间为23～24小时，避开降雨天气；湿沉降与干沉降采样月份同步，逢降雨必采，若一天中有几次降雨过程，可合并为一个样品；若遇连续多日降雨，则将上午9:00至次日上午9:00的降雨视为一个样品。
8.若大流量环境空气采样器出现仪器设备故障且无法修复运行的情况，乙方应配合安装启用备机保障空气采样任务稳定进行。
9.运行维护人员监测月份干沉降监测仪器采样期间，协助甲方进行滤膜取样和更换，并做好当天的采样记录。
10.运行维护人员在监测月份有湿沉降样品时，协助甲方进行样品采集和取样保存，并做好当天的采样记录。
11.大气沉降监测仪器使用前应按照仪器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使用前的状态判断，取下样品时应及时查看上组数据的保存情况，按仪器使用说明书的规范进行操作。取完样品后，设置好采样模式和时间，待仪器开始平稳采样后，观察仪器放置状态，检测完毕后方可离开现场。
12.干沉降和湿沉降样品取样后，按甲方的操作规范要求进行样品前处理和保存至实验室。
13.根据甲方在涠洲岛海洋大气污染物沉降监测站开展大气干沉降和湿沉降采样时的日期和时间，即2026年5月、8月、10月采样期间，提供每个样品采样时间段内的当地环境气象参数，包括平均气温、平均气压、平均风速、平均相对湿度，以及主导风向、天气状况。甲方在完成当月大气干沉降和湿沉降采样后及时（最迟次月5号前）将样品的采样时间提供给乙方，乙方于次月15号前向甲方提交环境气象参数数据统计成果。如甲方提交样品的采样时间推迟，乙方提交成果的时间顺延。
14.保障大气沉降监测仪器采样运行和实验室冰箱运行期间的用电正常，保障大气沉降监测设备的资产安全，做好防火防盗防人为干扰工作。如遇异常情况，及时向甲方报告。
15.每月15号前向甲方提交上月的月度运行维护记录。

	二、商务要求

	合同签订
	成交公告发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服务时间
	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7年3月31日

	服务地点
	广西北海涠洲岛海洋大气污染物沉降监测站（涠洲岛南湾原涠洲中心小学北侧隔壁）

	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合同总金额50%的预付款发票，采购人收到支付申请和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合同款。
2.中标人按合同要求提供运行维护服务，向采购人提供每月运营维护报告，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达到采购人要求，采购人收到支付申请和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于2026年9月底前向中标人支付本合同总金额的40%。
3.运行维护期满，中标人通过采购人组织的验收后，采购人收到支付申请和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支付本合同总金额的10%合同尾款。
4.甲方在支付每笔款项前，乙方应当提供可供政府审计并且符合税务规定的正式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付相应款项直至乙方能提供符合规定的发票为止。
5.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报价要求
	总报价不超过6.6万元。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1）服务的价格；（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验收及专家评估费用等。（4）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验收要求
	1.乙方应按合同、报价文件及承诺向甲方提供相应的服务，并提供服务内容的相关技术资料。
2.乙方提供不符合合同、报价文件规定的服务成果，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3.甲方在服务过程中发现乙方提供的服务不满足合同、报价文件规定的，可暂缓向乙方付款，直到乙方及时完善并提交相应的服务成果且经甲方确认后，方可办理付款。
4.甲方在服务过程中发现乙方提供的服务不满足合同、报价文件规定并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的，乙方应自收到甲方书面异议后五个工作日内予以解决，否则甲方有权不出具验收合格单。乙方因解决异议问题而造成逾期的，按乙方逾期交付处理。

	保密要求
	要求提供服务单位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的保密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对采购单位提供的各种资料，服务单位应妥善保管，不得向第三方提供、转述该资料的任何部分，否则，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其法律责任。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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